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國貿字第9號

原      告  顯茂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世峯  

訴訟代理人  高靖棠律師

被      告  啟迪環境能源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淑華  

訴訟代理人  黃子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於民國114年4月14日辯論終

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3,738,000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9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246,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738,000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

文。查兩造約定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有兩造所定上評

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評公司）新建廠房高低壓盤

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為憑，是本院就本

件訴訟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原告法定代理人原為陳顯文，嗣於訴訟繫屬後變更為陳世

峯，變更後之法定代理人陳世峯於民國114年4月1日提出書

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85頁至第290頁），經核與民

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相符，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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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不在此限。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

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

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

告起訴時原依兩造於111年8月22日簽訂之系爭契約第5條第1

項第4款約定及民法第345條規定提起本訴（見本院卷第7

頁），嗣於113年6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改稱依系爭契約第5條

第1項第4、5款、民法第345條規定及票據之法律關係請求

（見本院卷第159頁）。核其追加請求權基礎之部分，係本

於同一基礎事實，證據資料得互相援用，自應准許。又原告

起訴時將被告之法定代理人記載為余柳瑩，嗣具狀更正為張

淑華（見本院卷第95頁）。經核原告前開更正非訴之變更或

追加，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向原告買受25噸汽電共生新設廠房高低壓盤（下稱系爭

高低壓盤），約定總價為新臺幣（下同）1,780萬元（未

稅）、交貨地點於上評公司廠區內，兩造並於111年8月22日

簽訂系爭契約。然被告遲至111年10月25日始將單線圖交付

原告施作，且於原告111年12月27日進廠安裝時未施作高架

地板，致原告無法安裝系爭高低壓盤等違反協力義務之可歸

責於被告之事由，致原告履行延後至112年1月15日安裝完

成，並於112年3月7日送臨時電、112年4月27日送電完成，

原告已依約於期限內完成，並經被告於112年6月30日同意以

完成員工教育訓練代替驗收。因原告已送電完成，被告就送

電金期款2,803,500元，即簽發同面額之支票（發票日：112

年7月22日、票據號碼：IT0000000，下稱系爭支票）以為支

付，然經原告於112年10月12日提示後，系爭支票因存款不

足而退票，被告迄未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約

定給付送電金期款2,803,500元及驗收金期款934,500元，共

3,738,000元。雖經原告催告，被告以其尚未收受訴外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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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天碩環境能源有限公司、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有限公司

（以下分別簡稱西安天碩公司、中國城市建設公司，原告對

該二公司之訴訟業經本院於114年1月3日裁定移送臺灣嘉義

地方法院，見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21頁）之工程款為由拒絕

給付。為此，爰依系爭契約、買賣及票據之法律關係提起本

訴等語。

㈡、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73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送電金期款及驗收金期款係以「盤體送電完成後」及「盤體

送電完成後60日」為付款條件，此不僅係指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送電至業主上評公司，而係台電公

司輸送電力進入盤體，經由控制指令將電力輸送至本件汽電

共生工程之各項設備系統，並須逐一確認每項設備系統均能

正常運作，不會發生跳電、過載或電力無法送達等異常情

況，原告迄未提出任何設備系統功能測試及被告或業主上評

公司驗收之資料，亦未依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通知正式驗

收，且教育訓練僅係原告履行系爭契約第11條之義務而已，

無從認定送電完成。又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被告

簽發系爭支票係因業主上評資源循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上評公司）於112年7月22日出面協商，故原告縱持有系爭

支票，然在付款條件未成就成，被告得以此對抗之，原告無

從對被告為票據權利之行使。另縱認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送

電金及驗收金3,738,000元，惟原告依約應於111年12月31日

前完成工作，然原告遲至112年4月27日或112年5月10日送電

完成，未於期限內完成工作，亦未依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將

進度狀況以書面通知被告，或取得被告同意延長交貨期限，

被告爰以系爭契約第10條以系爭契約總價款1,780萬元之5％

計算之逾期違約金890,000元與原告前開債權為抵銷抗辯等

語，資為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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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被告前與訴外人西安天碩公司簽定設備供貨合同，

約定被告以美金1,090,000元為對價，就西安天碩公司與中

國城市建設公司所承攬上評公司「上評25噸氣電共生設施之

設計、監造、採購、建造及試車案」，提供高低壓發配電設

備、熱控儀器儀表之設計、監檢、包裝、環保、技術服務等

事項。被告並就前開設備供貨合同約定項目中之系爭高低壓

盤之供貨，與原告定有系爭契約，雙方約定原告於111年12

月31日前完成系爭高低壓盤之交貨，被告則應給付1,780萬

元（未稅），交貨地點位於上評公司廠區內，前開1,780萬

元給付方式乃：訂貨金356萬元（約合總價20％盤體認圖簽

核確認後支付）、交貨金1068萬元（約合總價60％，盤體到

廠定位完成後支付）、送電金267萬元（約合總價15％，盤

體送電完成後支付）、驗收金89萬元（約合總價5％，盤體

送電完成後60日視同驗收支付），原告已將系爭高低壓盤安

裝於上評公司廠方而完成交付，被告亦已支付交貨金予原

告，原告出具送電金之請款發票予被告後，被告亦已簽發與

送電金期款2,803,500元（按即2,670,000×1.05＝2,803,50

0）同額之系爭支予原告，然系爭支票提示後遭退票，故原

告未獲付款，系爭契約價款迄今尚餘3,738,000元【計算

式：（2,670,000＋890,000）×1.05＝3,738,000】未獲給

付，原告業於112年10月17日以存證信函催請被告給付送電

金及驗收款，然仍未獲付款等事實，有卷附系爭契約、「上

評25噸氣電共生設施之設計、監造、採購、建造及試車案」

契約、設備供貨合同、請款發票、系爭支票及退票理由單、

新莊思源郵局000148號存證信函及回執可憑（見本院卷第13

-24頁、第45-67頁、第123-133頁、第28-27頁、第29-32

頁），堪信屬實。

四、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為買賣契約，其已依約完成設備安裝，並

經啟迪公司驗收完成，被告依約應給付送電金及驗收金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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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為被告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為辯解，是本件應予審酌之

爭點乃：㈠兩造間系爭契約性質為何？㈡系爭配電盤安裝完

成，是否已「送電完成」及「視同驗收」完成得請求價金之

送電金及驗收金﹖㈢原告就系爭配電盤之給付有否遲延？若

是，應給付違約金若干？茲析述如下：

㈠、按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

　　價金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

　　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345

　　條第1 項、第490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足見承攬關係重

　　在勞務之給付，非如買賣關係之重在財產權之移轉。查本件

　　兩造交易內容係由被告向原告訂購系爭配電盤後，由原告交

貨至被告指定處所即上評公司嘉義廠房，原告並負責系爭配

電盤之安裝，被告則應依約定貨品價格給付價金予原告等

情，既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原告主要給付內容為貨品財產

權之移轉，故兩造間契約性質應屬買賣契約無疑。至安裝系

爭配電盤部分，乃兩造於債之關係發展過程中，為確保債權

人即被告之利益獲得最大滿足，依具體情況所產生之協力的

附隨義務，並非原告另須為勞務給付之約定，倘原告不為履

行，致影響被告契約利益及目的之完成，僅被告可依民法關

於債務不履行之規定為主張而已，尚無礙於兩造間買賣契約

主給付義務之履行，被告亦不得以原告所交付貨物安裝有不

滿意之處而拒絕給付貨款，合先敘明。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主張權利義務有

消滅或妨礙事由發生之當事人，應就該消滅或妨礙事由業已

發生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主張其已依約交付

系爭配電盤予被告並委託沅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沅川

公司）安裝完成之事實，業據證人即沅川公司負責人姜建明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1年10月25日被告才給我開始製作

的單線圖，我就開始在我的工廠製作高低壓盤，111 年12月

26日我才通知啟迪公司、上評公司的人員到我工廠廠驗，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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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通過後在111 年12月27日才將高低壓盤送至上評公司做安

裝，因為必需高架地板上，但是高架地板還沒有施作完成，

所以我沒有辦法施工，所以到112 年1 月10日才到現場施作

高低壓盤的安裝，到112 年1 月15日安裝完成」等語屬實，

而兩造對於被告已依約給付系爭契約之交貨金予原告之事

實，並不爭執，顯見系爭配電盤已依約到場定位完成安裝無

訛。

㈢、至原告主張系爭配電盤已完成送電之事實雖為被告否認，並

辯稱送電程序應包括台電公司送電進入盤體，經由控制指令

將電力輸送至本件汽電共生工程之各項設備系統，且須逐一

確認每項設備系統均能正常運作，並無跳電、過載或電力無

法送達等異常情況始完成送電程序而得請求送電金等語，然

查，被告前開鎖稱系爭判電盤之送電金，需嗣「全部汽電共

生工程之各項設備系統均正常運作」時方需給付，非但與系

爭契約關於送電金給付之條件約定為「盤體」送電完成之定

義不符，被告亦未提出兩造就送電程序另有其所稱之約定，

而原告持112年5月10日送電金請款發票向被告請款時，被告

亦已簽發系爭支票支付該部分貨款（見本院卷第25-27

頁），顯然亦已肯任系爭配電盤買賣契約已達可給付送電金

之程度，縱其嗣後所稱簽發系爭支票係因業主上評公司出面

協商所致之情屬實，亦無礙於被告肯認系爭配電盤已符系爭

契約所定「盤體送電」條件，應給付送電金之事實。此外，

對照證人姜建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正常的狀況是要等送

電，但我不曉得配電是啟迪公司還是上評公司另外找人承

包，所以必需等送電，一直到農曆年後都沒有送電，到2 月

底啟迪公司才請我配合做中控室可以看到現場高低壓盤動作

連接監控系統，但這個不是原告承攬範圍」、「我一直沒有

等到送電部份，我有用臨時電去測試，上評公司跟啟迪公司

康先生都有在場，就是因為這樣上評公司發現中控室沒有辦

法看到現場，所以才要求啟迪公司增加此部分，後來啟迪公

司才拜託我去做此部分，所以原告委託我施工的部分應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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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通過」、「（台電送電流程是否為原告所要負責的範

圍？）不是，兩造合約不是規定送電要原告負責」、「因為

我剛才說過有用臨時電送過，他們才發現沒有監控系統問

題」、「（111 年12月26日你有通知啟迪公司上評公司要去

廠驗的部分你是如何通知？通知何人？）我是111 年12月21

日在Line群組通知，群組有劉瀛海、康先生等人，同年12月

26日是廠驗，不是通知」、「正常我們做好裝好，請被告驗

收，但當時沒有電，我只能用臨時電，所以啟迪公司說等正

式送完電再行驗收，後來我才會一直去問，到6 月30日我才

問用教育訓練可否代替正式的驗收，他們也同意。（他們也

同意是指誰？依據為何？）就是劉瀛海」、「我跟啟迪公司

窗口是劉瀛海及康先生，而上評公司已經啟用相關設備，因

為台電送電要先經過高低壓盤才能做後續的使用，我知道他

們有用電去做測試，但我不曉得啟迪公司跟上評公司有無其

他合約糾紛」等語（見本院卷第260-266頁），亦可知系爭

配電盤確已採用臨時電完成驗收，至未能以台電送電方式驗

收，係因被告或上評公司關於現場設施配電、監控或其餘設

備未能完成之故，並不影響前述原告提供之系爭配電盤確已

透過臨時電確認可以盤體送電之事實，被告辯稱原告就系爭

配電盤未完成盤體送電程序，故不可請求送電金等語，並不

可採。

㈣、再者，依據系爭契約第5條第5款約定驗收金之給付標準為

「盤體送電完成後60日視同驗收時」支付，對照系爭契約第

9條之驗收標準所載：「以交貨試車完成後，通知甲方正式

驗收，如因甲方之因素所造成無法驗收時則以該設備工程之

安裝完成日起二個月，視同已全數驗收」（見本院卷第14-1

5頁），系爭配電盤已利用臨時電完成驗收，業如前述，且

兩造未能依據被告所稱台電送電方式驗收係可歸責於被告之

因素所致，於112年1月15日系爭配電盤安裝完成日起二個月

即112年3月15日，應視同驗收完成，被告應給付驗收金，是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送電金及驗收金，均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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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被告雖又辯稱系爭契約約定給付期限為111年12月31日，原

告就系爭配電盤至112年4月27日或112年5月10日送電，其給

付遲延應賠償違約金89萬元，應與原告本件請求抵銷等語，

然查證人姜建明前述安裝系爭高低壓盤之過程，因被告遲至

111年10月25日始交付單線圖予證人，證人於111 年12月26

日通知被告與上評公司的人員廠驗，預計於次日將高低壓盤

送至上評公司安裝，但因被告及上評公司之高架地板尚未施

作完成，故遲至112 年1 月15日系爭高地壓盤始安裝完成，

足見原告未能於期限前完成系爭高低壓盤之安裝之原因可歸

責於被告，又關於送電部分，前述被告或上評公司關於現場

設施配電、監控等設備未能完成因素，均不可歸責於原告，

足見被告辯稱系爭高低壓盤未於111年12月31日前交貨完成

應負遲延責任，難認可採。

五、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

法第229 條第2 項、第233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

本件原告依兩造間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剩餘

貨款，確有理由，又依系爭契約雖未見兩造約定被告應給付

系爭貨款之確切時間，然原告既已依約完成送電、驗收程序

而得請求送電金及驗收金，並於112年10月17日新莊思源郵

局000148號存證信函進行催告，該函於112年10月18日送達

被告，亦有回執可憑（見本院卷第29-32頁）。從而，原告

被告給付送電金、驗收金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

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

六、本件被告向原告訂購系爭配電盤，分別積欠原告買賣價金之

送電金2,803,500元、驗收金934,500元未給付，從而，原告

本於買賣契約、票款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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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及自113年5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請為宣告假執

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

保金額予以宣告之。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

之結果無影響，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卓立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芝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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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國貿字第9號
原      告  顯茂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世峯  
訴訟代理人  高靖棠律師
被      告  啟迪環境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淑華  
訴訟代理人  黃子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於民國114年4月14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3,738,000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246,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738,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兩造約定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有兩造所定上評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評公司）新建廠房高低壓盤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為憑，是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原告法定代理人原為陳顯文，嗣於訴訟繫屬後變更為陳世峯，變更後之法定代理人陳世峯於民國114年4月1日提出書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85頁至第290頁），經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相符，應予准許。
三、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不在此限。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依兩造於111年8月22日簽訂之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4款約定及民法第345條規定提起本訴（見本院卷第7頁），嗣於113年6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改稱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4、5款、民法第345條規定及票據之法律關係請求（見本院卷第159頁）。核其追加請求權基礎之部分，係本於同一基礎事實，證據資料得互相援用，自應准許。又原告起訴時將被告之法定代理人記載為余柳瑩，嗣具狀更正為張淑華（見本院卷第95頁）。經核原告前開更正非訴之變更或追加，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向原告買受25噸汽電共生新設廠房高低壓盤（下稱系爭高低壓盤），約定總價為新臺幣（下同）1,780萬元（未稅）、交貨地點於上評公司廠區內，兩造並於111年8月22日簽訂系爭契約。然被告遲至111年10月25日始將單線圖交付原告施作，且於原告111年12月27日進廠安裝時未施作高架地板，致原告無法安裝系爭高低壓盤等違反協力義務之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原告履行延後至112年1月15日安裝完成，並於112年3月7日送臨時電、112年4月27日送電完成，原告已依約於期限內完成，並經被告於112年6月30日同意以完成員工教育訓練代替驗收。因原告已送電完成，被告就送電金期款2,803,500元，即簽發同面額之支票（發票日：112年7月22日、票據號碼：IT0000000，下稱系爭支票）以為支付，然經原告於112年10月12日提示後，系爭支票因存款不足而退票，被告迄未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約定給付送電金期款2,803,500元及驗收金期款934,500元，共3,738,000元。雖經原告催告，被告以其尚未收受訴外人西安天碩環境能源有限公司、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分別簡稱西安天碩公司、中國城市建設公司，原告對該二公司之訴訟業經本院於114年1月3日裁定移送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見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21頁）之工程款為由拒絕給付。為此，爰依系爭契約、買賣及票據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
㈡、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73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送電金期款及驗收金期款係以「盤體送電完成後」及「盤體送電完成後60日」為付款條件，此不僅係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送電至業主上評公司，而係台電公司輸送電力進入盤體，經由控制指令將電力輸送至本件汽電共生工程之各項設備系統，並須逐一確認每項設備系統均能正常運作，不會發生跳電、過載或電力無法送達等異常情況，原告迄未提出任何設備系統功能測試及被告或業主上評公司驗收之資料，亦未依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通知正式驗收，且教育訓練僅係原告履行系爭契約第11條之義務而已，無從認定送電完成。又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被告簽發系爭支票係因業主上評資源循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評公司）於112年7月22日出面協商，故原告縱持有系爭支票，然在付款條件未成就成，被告得以此對抗之，原告無從對被告為票據權利之行使。另縱認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送電金及驗收金3,738,000元，惟原告依約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完成工作，然原告遲至112年4月27日或112年5月10日送電完成，未於期限內完成工作，亦未依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將進度狀況以書面通知被告，或取得被告同意延長交貨期限，被告爰以系爭契約第10條以系爭契約總價款1,780萬元之5％計算之逾期違約金890,000元與原告前開債權為抵銷抗辯等語，資為抗辯。
㈡、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被告前與訴外人西安天碩公司簽定設備供貨合同，約定被告以美金1,090,000元為對價，就西安天碩公司與中國城市建設公司所承攬上評公司「上評25噸氣電共生設施之設計、監造、採購、建造及試車案」，提供高低壓發配電設備、熱控儀器儀表之設計、監檢、包裝、環保、技術服務等事項。被告並就前開設備供貨合同約定項目中之系爭高低壓盤之供貨，與原告定有系爭契約，雙方約定原告於111年12月31日前完成系爭高低壓盤之交貨，被告則應給付1,780萬元（未稅），交貨地點位於上評公司廠區內，前開1,780萬元給付方式乃：訂貨金356萬元（約合總價20％盤體認圖簽核確認後支付）、交貨金1068萬元（約合總價60％，盤體到廠定位完成後支付）、送電金267萬元（約合總價15％，盤體送電完成後支付）、驗收金89萬元（約合總價5％，盤體送電完成後60日視同驗收支付），原告已將系爭高低壓盤安裝於上評公司廠方而完成交付，被告亦已支付交貨金予原告，原告出具送電金之請款發票予被告後，被告亦已簽發與送電金期款2,803,500元（按即2,670,000×1.05＝2,803,500）同額之系爭支予原告，然系爭支票提示後遭退票，故原告未獲付款，系爭契約價款迄今尚餘3,738,000元【計算式：（2,670,000＋890,000）×1.05＝3,738,000】未獲給付，原告業於112年10月17日以存證信函催請被告給付送電金及驗收款，然仍未獲付款等事實，有卷附系爭契約、「上評25噸氣電共生設施之設計、監造、採購、建造及試車案」契約、設備供貨合同、請款發票、系爭支票及退票理由單、新莊思源郵局000148號存證信函及回執可憑（見本院卷第13-24頁、第45-67頁、第123-133頁、第28-27頁、第29-32頁），堪信屬實。
四、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為買賣契約，其已依約完成設備安裝，並經啟迪公司驗收完成，被告依約應給付送電金及驗收金之事實，為被告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為辯解，是本件應予審酌之爭點乃：㈠兩造間系爭契約性質為何？㈡系爭配電盤安裝完成，是否已「送電完成」及「視同驗收」完成得請求價金之送電金及驗收金﹖㈢原告就系爭配電盤之給付有否遲延？若是，應給付違約金若干？茲析述如下：
㈠、按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
　　價金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
　　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345
　　條第1 項、第490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足見承攬關係重
　　在勞務之給付，非如買賣關係之重在財產權之移轉。查本件
　　兩造交易內容係由被告向原告訂購系爭配電盤後，由原告交貨至被告指定處所即上評公司嘉義廠房，原告並負責系爭配電盤之安裝，被告則應依約定貨品價格給付價金予原告等情，既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原告主要給付內容為貨品財產權之移轉，故兩造間契約性質應屬買賣契約無疑。至安裝系爭配電盤部分，乃兩造於債之關係發展過程中，為確保債權人即被告之利益獲得最大滿足，依具體情況所產生之協力的附隨義務，並非原告另須為勞務給付之約定，倘原告不為履行，致影響被告契約利益及目的之完成，僅被告可依民法關於債務不履行之規定為主張而已，尚無礙於兩造間買賣契約主給付義務之履行，被告亦不得以原告所交付貨物安裝有不滿意之處而拒絕給付貨款，合先敘明。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主張權利義務有消滅或妨礙事由發生之當事人，應就該消滅或妨礙事由業已發生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主張其已依約交付系爭配電盤予被告並委託沅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沅川公司）安裝完成之事實，業據證人即沅川公司負責人姜建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1年10月25日被告才給我開始製作的單線圖，我就開始在我的工廠製作高低壓盤，111 年12月26日我才通知啟迪公司、上評公司的人員到我工廠廠驗，廠驗通過後在111 年12月27日才將高低壓盤送至上評公司做安裝，因為必需高架地板上，但是高架地板還沒有施作完成，所以我沒有辦法施工，所以到112 年1 月10日才到現場施作高低壓盤的安裝，到112 年1 月15日安裝完成」等語屬實，而兩造對於被告已依約給付系爭契約之交貨金予原告之事實，並不爭執，顯見系爭配電盤已依約到場定位完成安裝無訛。
㈢、至原告主張系爭配電盤已完成送電之事實雖為被告否認，並辯稱送電程序應包括台電公司送電進入盤體，經由控制指令將電力輸送至本件汽電共生工程之各項設備系統，且須逐一確認每項設備系統均能正常運作，並無跳電、過載或電力無法送達等異常情況始完成送電程序而得請求送電金等語，然查，被告前開鎖稱系爭判電盤之送電金，需嗣「全部汽電共生工程之各項設備系統均正常運作」時方需給付，非但與系爭契約關於送電金給付之條件約定為「盤體」送電完成之定義不符，被告亦未提出兩造就送電程序另有其所稱之約定，而原告持112年5月10日送電金請款發票向被告請款時，被告亦已簽發系爭支票支付該部分貨款（見本院卷第25-27頁），顯然亦已肯任系爭配電盤買賣契約已達可給付送電金之程度，縱其嗣後所稱簽發系爭支票係因業主上評公司出面協商所致之情屬實，亦無礙於被告肯認系爭配電盤已符系爭契約所定「盤體送電」條件，應給付送電金之事實。此外，對照證人姜建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正常的狀況是要等送電，但我不曉得配電是啟迪公司還是上評公司另外找人承包，所以必需等送電，一直到農曆年後都沒有送電，到2 月底啟迪公司才請我配合做中控室可以看到現場高低壓盤動作連接監控系統，但這個不是原告承攬範圍」、「我一直沒有等到送電部份，我有用臨時電去測試，上評公司跟啟迪公司康先生都有在場，就是因為這樣上評公司發現中控室沒有辦法看到現場，所以才要求啟迪公司增加此部分，後來啟迪公司才拜託我去做此部分，所以原告委託我施工的部分應該有測試通過」、「（台電送電流程是否為原告所要負責的範圍？）不是，兩造合約不是規定送電要原告負責」、「因為我剛才說過有用臨時電送過，他們才發現沒有監控系統問題」、「（111 年12月26日你有通知啟迪公司上評公司要去廠驗的部分你是如何通知？通知何人？）我是111 年12月21日在Line群組通知，群組有劉瀛海、康先生等人，同年12月26日是廠驗，不是通知」、「正常我們做好裝好，請被告驗收，但當時沒有電，我只能用臨時電，所以啟迪公司說等正式送完電再行驗收，後來我才會一直去問，到6 月30日我才問用教育訓練可否代替正式的驗收，他們也同意。（他們也同意是指誰？依據為何？）就是劉瀛海」、「我跟啟迪公司窗口是劉瀛海及康先生，而上評公司已經啟用相關設備，因為台電送電要先經過高低壓盤才能做後續的使用，我知道他們有用電去做測試，但我不曉得啟迪公司跟上評公司有無其他合約糾紛」等語（見本院卷第260-266頁），亦可知系爭配電盤確已採用臨時電完成驗收，至未能以台電送電方式驗收，係因被告或上評公司關於現場設施配電、監控或其餘設備未能完成之故，並不影響前述原告提供之系爭配電盤確已透過臨時電確認可以盤體送電之事實，被告辯稱原告就系爭配電盤未完成盤體送電程序，故不可請求送電金等語，並不可採。
㈣、再者，依據系爭契約第5條第5款約定驗收金之給付標準為「盤體送電完成後60日視同驗收時」支付，對照系爭契約第9條之驗收標準所載：「以交貨試車完成後，通知甲方正式驗收，如因甲方之因素所造成無法驗收時則以該設備工程之安裝完成日起二個月，視同已全數驗收」（見本院卷第14-15頁），系爭配電盤已利用臨時電完成驗收，業如前述，且兩造未能依據被告所稱台電送電方式驗收係可歸責於被告之因素所致，於112年1月15日系爭配電盤安裝完成日起二個月即112年3月15日，應視同驗收完成，被告應給付驗收金，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送電金及驗收金，均屬有據。
㈤、被告雖又辯稱系爭契約約定給付期限為111年12月31日，原告就系爭配電盤至112年4月27日或112年5月10日送電，其給付遲延應賠償違約金89萬元，應與原告本件請求抵銷等語，然查證人姜建明前述安裝系爭高低壓盤之過程，因被告遲至111年10月25日始交付單線圖予證人，證人於111 年12月26日通知被告與上評公司的人員廠驗，預計於次日將高低壓盤送至上評公司安裝，但因被告及上評公司之高架地板尚未施作完成，故遲至112 年1 月15日系爭高地壓盤始安裝完成，足見原告未能於期限前完成系爭高低壓盤之安裝之原因可歸責於被告，又關於送電部分，前述被告或上評公司關於現場設施配電、監控等設備未能完成因素，均不可歸責於原告，足見被告辯稱系爭高低壓盤未於111年12月31日前交貨完成應負遲延責任，難認可採。
五、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233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依兩造間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剩餘貨款，確有理由，又依系爭契約雖未見兩造約定被告應給付系爭貨款之確切時間，然原告既已依約完成送電、驗收程序而得請求送電金及驗收金，並於112年10月17日新莊思源郵局000148號存證信函進行催告，該函於112年10月18日送達被告，亦有回執可憑（見本院卷第29-32頁）。從而，原告被告給付送電金、驗收金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被告向原告訂購系爭配電盤，分別積欠原告買賣價金之送電金2,803,500元、驗收金934,500元未給付，從而，原告本於買賣契約、票款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738,000元，及自113年5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請為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宣告之。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卓立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芝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國貿字第9號

原      告  顯茂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世峯  

訴訟代理人  高靖棠律師

被      告  啟迪環境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淑華  

訴訟代理人  黃子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於民國114年4月14日辯論終結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3,738,000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9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246,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738,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兩造約定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有兩造所定上評科

    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評公司）新建廠房高低壓盤買

    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為憑，是本院就本件

    訴訟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原告法定代理人原為陳顯文，嗣於訴訟繫屬後變更為陳世峯

    ，變更後之法定代理人陳世峯於民國114年4月1日提出書狀

    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85頁至第290頁），經核與民事

    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相符，應予准許。

三、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不在此限。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

    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

    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

    告起訴時原依兩造於111年8月22日簽訂之系爭契約第5條第1

    項第4款約定及民法第345條規定提起本訴（見本院卷第7頁

    ），嗣於113年6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改稱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

    1項第4、5款、民法第345條規定及票據之法律關係請求（見

    本院卷第159頁）。核其追加請求權基礎之部分，係本於同

    一基礎事實，證據資料得互相援用，自應准許。又原告起訴

    時將被告之法定代理人記載為余柳瑩，嗣具狀更正為張淑華

    （見本院卷第95頁）。經核原告前開更正非訴之變更或追加

    ，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向原告買受25噸汽電共生新設廠房高低壓盤（下稱系爭

    高低壓盤），約定總價為新臺幣（下同）1,780萬元（未稅

    ）、交貨地點於上評公司廠區內，兩造並於111年8月22日簽

    訂系爭契約。然被告遲至111年10月25日始將單線圖交付原

    告施作，且於原告111年12月27日進廠安裝時未施作高架地

    板，致原告無法安裝系爭高低壓盤等違反協力義務之可歸責

    於被告之事由，致原告履行延後至112年1月15日安裝完成，

    並於112年3月7日送臨時電、112年4月27日送電完成，原告

    已依約於期限內完成，並經被告於112年6月30日同意以完成

    員工教育訓練代替驗收。因原告已送電完成，被告就送電金

    期款2,803,500元，即簽發同面額之支票（發票日：112年7

    月22日、票據號碼：IT0000000，下稱系爭支票）以為支付

    ，然經原告於112年10月12日提示後，系爭支票因存款不足

    而退票，被告迄未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約定

    給付送電金期款2,803,500元及驗收金期款934,500元，共3,

    738,000元。雖經原告催告，被告以其尚未收受訴外人西安

    天碩環境能源有限公司、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有限公司（以

    下分別簡稱西安天碩公司、中國城市建設公司，原告對該二

    公司之訴訟業經本院於114年1月3日裁定移送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見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21頁）之工程款為由拒絕給付

    。為此，爰依系爭契約、買賣及票據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

    語。

㈡、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73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送電金期款及驗收金期款係以「盤體送電完成後」及「盤體

    送電完成後60日」為付款條件，此不僅係指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送電至業主上評公司，而係台電公

    司輸送電力進入盤體，經由控制指令將電力輸送至本件汽電

    共生工程之各項設備系統，並須逐一確認每項設備系統均能

    正常運作，不會發生跳電、過載或電力無法送達等異常情況

    ，原告迄未提出任何設備系統功能測試及被告或業主上評公

    司驗收之資料，亦未依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通知正式驗收，

    且教育訓練僅係原告履行系爭契約第11條之義務而已，無從

    認定送電完成。又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被告簽發

    系爭支票係因業主上評資源循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

    評公司）於112年7月22日出面協商，故原告縱持有系爭支票

    ，然在付款條件未成就成，被告得以此對抗之，原告無從對

    被告為票據權利之行使。另縱認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送電金

    及驗收金3,738,000元，惟原告依約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完

    成工作，然原告遲至112年4月27日或112年5月10日送電完成

    ，未於期限內完成工作，亦未依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將進度

    狀況以書面通知被告，或取得被告同意延長交貨期限，被告

    爰以系爭契約第10條以系爭契約總價款1,780萬元之5％計算

    之逾期違約金890,000元與原告前開債權為抵銷抗辯等語，

    資為抗辯。

㈡、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被告前與訴外人西安天碩公司簽定設備供貨合同，

    約定被告以美金1,090,000元為對價，就西安天碩公司與中

    國城市建設公司所承攬上評公司「上評25噸氣電共生設施之

    設計、監造、採購、建造及試車案」，提供高低壓發配電設

    備、熱控儀器儀表之設計、監檢、包裝、環保、技術服務等

    事項。被告並就前開設備供貨合同約定項目中之系爭高低壓

    盤之供貨，與原告定有系爭契約，雙方約定原告於111年12

    月31日前完成系爭高低壓盤之交貨，被告則應給付1,780萬

    元（未稅），交貨地點位於上評公司廠區內，前開1,780萬

    元給付方式乃：訂貨金356萬元（約合總價20％盤體認圖簽核

    確認後支付）、交貨金1068萬元（約合總價60％，盤體到廠

    定位完成後支付）、送電金267萬元（約合總價15％，盤體送

    電完成後支付）、驗收金89萬元（約合總價5％，盤體送電完

    成後60日視同驗收支付），原告已將系爭高低壓盤安裝於上

    評公司廠方而完成交付，被告亦已支付交貨金予原告，原告

    出具送電金之請款發票予被告後，被告亦已簽發與送電金期

    款2,803,500元（按即2,670,000×1.05＝2,803,500）同額之

    系爭支予原告，然系爭支票提示後遭退票，故原告未獲付款

    ，系爭契約價款迄今尚餘3,738,000元【計算式：（2,670,0

    00＋890,000）×1.05＝3,738,000】未獲給付，原告業於112年

    10月17日以存證信函催請被告給付送電金及驗收款，然仍未

    獲付款等事實，有卷附系爭契約、「上評25噸氣電共生設施

    之設計、監造、採購、建造及試車案」契約、設備供貨合同

    、請款發票、系爭支票及退票理由單、新莊思源郵局000148

    號存證信函及回執可憑（見本院卷第13-24頁、第45-67頁、

    第123-133頁、第28-27頁、第29-32頁），堪信屬實。

四、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為買賣契約，其已依約完成設備安裝，並

    經啟迪公司驗收完成，被告依約應給付送電金及驗收金之事

    實，為被告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為辯解，是本件應予審酌之

    爭點乃：㈠兩造間系爭契約性質為何？㈡系爭配電盤安裝完成

    ，是否已「送電完成」及「視同驗收」完成得請求價金之送

    電金及驗收金﹖㈢原告就系爭配電盤之給付有否遲延？若是，

    應給付違約金若干？茲析述如下：

㈠、按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

　　價金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

　　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345

　　條第1 項、第490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足見承攬關係重

　　在勞務之給付，非如買賣關係之重在財產權之移轉。查本件

　　兩造交易內容係由被告向原告訂購系爭配電盤後，由原告交

    貨至被告指定處所即上評公司嘉義廠房，原告並負責系爭配

    電盤之安裝，被告則應依約定貨品價格給付價金予原告等情

    ，既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原告主要給付內容為貨品財產權

    之移轉，故兩造間契約性質應屬買賣契約無疑。至安裝系爭

    配電盤部分，乃兩造於債之關係發展過程中，為確保債權人

    即被告之利益獲得最大滿足，依具體情況所產生之協力的附

    隨義務，並非原告另須為勞務給付之約定，倘原告不為履行

    ，致影響被告契約利益及目的之完成，僅被告可依民法關於

    債務不履行之規定為主張而已，尚無礙於兩造間買賣契約主

    給付義務之履行，被告亦不得以原告所交付貨物安裝有不滿

    意之處而拒絕給付貨款，合先敘明。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主張權利義務有消

    滅或妨礙事由發生之當事人，應就該消滅或妨礙事由業已發

    生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主張其已依約交付系

    爭配電盤予被告並委託沅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沅川公

    司）安裝完成之事實，業據證人即沅川公司負責人姜建明於

    本院審理時證稱：「111年10月25日被告才給我開始製作的

    單線圖，我就開始在我的工廠製作高低壓盤，111 年12月26

    日我才通知啟迪公司、上評公司的人員到我工廠廠驗，廠驗

    通過後在111 年12月27日才將高低壓盤送至上評公司做安裝

    ，因為必需高架地板上，但是高架地板還沒有施作完成，所

    以我沒有辦法施工，所以到112 年1 月10日才到現場施作高

    低壓盤的安裝，到112 年1 月15日安裝完成」等語屬實，而

    兩造對於被告已依約給付系爭契約之交貨金予原告之事實，

    並不爭執，顯見系爭配電盤已依約到場定位完成安裝無訛。

㈢、至原告主張系爭配電盤已完成送電之事實雖為被告否認，並

    辯稱送電程序應包括台電公司送電進入盤體，經由控制指令

    將電力輸送至本件汽電共生工程之各項設備系統，且須逐一

    確認每項設備系統均能正常運作，並無跳電、過載或電力無

    法送達等異常情況始完成送電程序而得請求送電金等語，然

    查，被告前開鎖稱系爭判電盤之送電金，需嗣「全部汽電共

    生工程之各項設備系統均正常運作」時方需給付，非但與系

    爭契約關於送電金給付之條件約定為「盤體」送電完成之定

    義不符，被告亦未提出兩造就送電程序另有其所稱之約定，

    而原告持112年5月10日送電金請款發票向被告請款時，被告

    亦已簽發系爭支票支付該部分貨款（見本院卷第25-27頁）

    ，顯然亦已肯任系爭配電盤買賣契約已達可給付送電金之程

    度，縱其嗣後所稱簽發系爭支票係因業主上評公司出面協商

    所致之情屬實，亦無礙於被告肯認系爭配電盤已符系爭契約

    所定「盤體送電」條件，應給付送電金之事實。此外，對照

    證人姜建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正常的狀況是要等送電，

    但我不曉得配電是啟迪公司還是上評公司另外找人承包，所

    以必需等送電，一直到農曆年後都沒有送電，到2 月底啟迪

    公司才請我配合做中控室可以看到現場高低壓盤動作連接監

    控系統，但這個不是原告承攬範圍」、「我一直沒有等到送

    電部份，我有用臨時電去測試，上評公司跟啟迪公司康先生

    都有在場，就是因為這樣上評公司發現中控室沒有辦法看到

    現場，所以才要求啟迪公司增加此部分，後來啟迪公司才拜

    託我去做此部分，所以原告委託我施工的部分應該有測試通

    過」、「（台電送電流程是否為原告所要負責的範圍？）不

    是，兩造合約不是規定送電要原告負責」、「因為我剛才說

    過有用臨時電送過，他們才發現沒有監控系統問題」、「（

    111 年12月26日你有通知啟迪公司上評公司要去廠驗的部分

    你是如何通知？通知何人？）我是111 年12月21日在Line群

    組通知，群組有劉瀛海、康先生等人，同年12月26日是廠驗

    ，不是通知」、「正常我們做好裝好，請被告驗收，但當時

    沒有電，我只能用臨時電，所以啟迪公司說等正式送完電再

    行驗收，後來我才會一直去問，到6 月30日我才問用教育訓

    練可否代替正式的驗收，他們也同意。（他們也同意是指誰

    ？依據為何？）就是劉瀛海」、「我跟啟迪公司窗口是劉瀛

    海及康先生，而上評公司已經啟用相關設備，因為台電送電

    要先經過高低壓盤才能做後續的使用，我知道他們有用電去

    做測試，但我不曉得啟迪公司跟上評公司有無其他合約糾紛

    」等語（見本院卷第260-266頁），亦可知系爭配電盤確已

    採用臨時電完成驗收，至未能以台電送電方式驗收，係因被

    告或上評公司關於現場設施配電、監控或其餘設備未能完成

    之故，並不影響前述原告提供之系爭配電盤確已透過臨時電

    確認可以盤體送電之事實，被告辯稱原告就系爭配電盤未完

    成盤體送電程序，故不可請求送電金等語，並不可採。

㈣、再者，依據系爭契約第5條第5款約定驗收金之給付標準為「

    盤體送電完成後60日視同驗收時」支付，對照系爭契約第9

    條之驗收標準所載：「以交貨試車完成後，通知甲方正式驗

    收，如因甲方之因素所造成無法驗收時則以該設備工程之安

    裝完成日起二個月，視同已全數驗收」（見本院卷第14-15

    頁），系爭配電盤已利用臨時電完成驗收，業如前述，且兩

    造未能依據被告所稱台電送電方式驗收係可歸責於被告之因

    素所致，於112年1月15日系爭配電盤安裝完成日起二個月即

    112年3月15日，應視同驗收完成，被告應給付驗收金，是原

    告請求被告給付送電金及驗收金，均屬有據。

㈤、被告雖又辯稱系爭契約約定給付期限為111年12月31日，原告

    就系爭配電盤至112年4月27日或112年5月10日送電，其給付

    遲延應賠償違約金89萬元，應與原告本件請求抵銷等語，然

    查證人姜建明前述安裝系爭高低壓盤之過程，因被告遲至11

    1年10月25日始交付單線圖予證人，證人於111 年12月26日

    通知被告與上評公司的人員廠驗，預計於次日將高低壓盤送

    至上評公司安裝，但因被告及上評公司之高架地板尚未施作

    完成，故遲至112 年1 月15日系爭高地壓盤始安裝完成，足

    見原告未能於期限前完成系爭高低壓盤之安裝之原因可歸責

    於被告，又關於送電部分，前述被告或上評公司關於現場設

    施配電、監控等設備未能完成因素，均不可歸責於原告，足

    見被告辯稱系爭高低壓盤未於111年12月31日前交貨完成應

    負遲延責任，難認可採。

五、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

    法第229 條第2 項、第233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

    本件原告依兩造間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剩餘

    貨款，確有理由，又依系爭契約雖未見兩造約定被告應給付

    系爭貨款之確切時間，然原告既已依約完成送電、驗收程序

    而得請求送電金及驗收金，並於112年10月17日新莊思源郵

    局000148號存證信函進行催告，該函於112年10月18日送達

    被告，亦有回執可憑（見本院卷第29-32頁）。從而，原告

    被告給付送電金、驗收金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

    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

六、本件被告向原告訂購系爭配電盤，分別積欠原告買賣價金之

    送電金2,803,500元、驗收金934,500元未給付，從而，原告

    本於買賣契約、票款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738,

    000元，及自113年5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請為宣告假執行

    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

    金額予以宣告之。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

    之結果無影響，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卓立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芝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國貿字第9號

原      告  顯茂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世峯  

訴訟代理人  高靖棠律師

被      告  啟迪環境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淑華  

訴訟代理人  黃子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於民國114年4月14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3,738,000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246,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738,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兩造約定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有兩造所定上評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評公司）新建廠房高低壓盤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為憑，是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原告法定代理人原為陳顯文，嗣於訴訟繫屬後變更為陳世峯，變更後之法定代理人陳世峯於民國114年4月1日提出書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85頁至第290頁），經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相符，應予准許。

三、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不在此限。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依兩造於111年8月22日簽訂之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4款約定及民法第345條規定提起本訴（見本院卷第7頁），嗣於113年6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改稱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4、5款、民法第345條規定及票據之法律關係請求（見本院卷第159頁）。核其追加請求權基礎之部分，係本於同一基礎事實，證據資料得互相援用，自應准許。又原告起訴時將被告之法定代理人記載為余柳瑩，嗣具狀更正為張淑華（見本院卷第95頁）。經核原告前開更正非訴之變更或追加，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向原告買受25噸汽電共生新設廠房高低壓盤（下稱系爭高低壓盤），約定總價為新臺幣（下同）1,780萬元（未稅）、交貨地點於上評公司廠區內，兩造並於111年8月22日簽訂系爭契約。然被告遲至111年10月25日始將單線圖交付原告施作，且於原告111年12月27日進廠安裝時未施作高架地板，致原告無法安裝系爭高低壓盤等違反協力義務之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原告履行延後至112年1月15日安裝完成，並於112年3月7日送臨時電、112年4月27日送電完成，原告已依約於期限內完成，並經被告於112年6月30日同意以完成員工教育訓練代替驗收。因原告已送電完成，被告就送電金期款2,803,500元，即簽發同面額之支票（發票日：112年7月22日、票據號碼：IT0000000，下稱系爭支票）以為支付，然經原告於112年10月12日提示後，系爭支票因存款不足而退票，被告迄未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約定給付送電金期款2,803,500元及驗收金期款934,500元，共3,738,000元。雖經原告催告，被告以其尚未收受訴外人西安天碩環境能源有限公司、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分別簡稱西安天碩公司、中國城市建設公司，原告對該二公司之訴訟業經本院於114年1月3日裁定移送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見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21頁）之工程款為由拒絕給付。為此，爰依系爭契約、買賣及票據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

㈡、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73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送電金期款及驗收金期款係以「盤體送電完成後」及「盤體送電完成後60日」為付款條件，此不僅係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送電至業主上評公司，而係台電公司輸送電力進入盤體，經由控制指令將電力輸送至本件汽電共生工程之各項設備系統，並須逐一確認每項設備系統均能正常運作，不會發生跳電、過載或電力無法送達等異常情況，原告迄未提出任何設備系統功能測試及被告或業主上評公司驗收之資料，亦未依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通知正式驗收，且教育訓練僅係原告履行系爭契約第11條之義務而已，無從認定送電完成。又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被告簽發系爭支票係因業主上評資源循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評公司）於112年7月22日出面協商，故原告縱持有系爭支票，然在付款條件未成就成，被告得以此對抗之，原告無從對被告為票據權利之行使。另縱認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送電金及驗收金3,738,000元，惟原告依約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完成工作，然原告遲至112年4月27日或112年5月10日送電完成，未於期限內完成工作，亦未依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將進度狀況以書面通知被告，或取得被告同意延長交貨期限，被告爰以系爭契約第10條以系爭契約總價款1,780萬元之5％計算之逾期違約金890,000元與原告前開債權為抵銷抗辯等語，資為抗辯。

㈡、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被告前與訴外人西安天碩公司簽定設備供貨合同，約定被告以美金1,090,000元為對價，就西安天碩公司與中國城市建設公司所承攬上評公司「上評25噸氣電共生設施之設計、監造、採購、建造及試車案」，提供高低壓發配電設備、熱控儀器儀表之設計、監檢、包裝、環保、技術服務等事項。被告並就前開設備供貨合同約定項目中之系爭高低壓盤之供貨，與原告定有系爭契約，雙方約定原告於111年12月31日前完成系爭高低壓盤之交貨，被告則應給付1,780萬元（未稅），交貨地點位於上評公司廠區內，前開1,780萬元給付方式乃：訂貨金356萬元（約合總價20％盤體認圖簽核確認後支付）、交貨金1068萬元（約合總價60％，盤體到廠定位完成後支付）、送電金267萬元（約合總價15％，盤體送電完成後支付）、驗收金89萬元（約合總價5％，盤體送電完成後60日視同驗收支付），原告已將系爭高低壓盤安裝於上評公司廠方而完成交付，被告亦已支付交貨金予原告，原告出具送電金之請款發票予被告後，被告亦已簽發與送電金期款2,803,500元（按即2,670,000×1.05＝2,803,500）同額之系爭支予原告，然系爭支票提示後遭退票，故原告未獲付款，系爭契約價款迄今尚餘3,738,000元【計算式：（2,670,000＋890,000）×1.05＝3,738,000】未獲給付，原告業於112年10月17日以存證信函催請被告給付送電金及驗收款，然仍未獲付款等事實，有卷附系爭契約、「上評25噸氣電共生設施之設計、監造、採購、建造及試車案」契約、設備供貨合同、請款發票、系爭支票及退票理由單、新莊思源郵局000148號存證信函及回執可憑（見本院卷第13-24頁、第45-67頁、第123-133頁、第28-27頁、第29-32頁），堪信屬實。

四、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為買賣契約，其已依約完成設備安裝，並經啟迪公司驗收完成，被告依約應給付送電金及驗收金之事實，為被告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為辯解，是本件應予審酌之爭點乃：㈠兩造間系爭契約性質為何？㈡系爭配電盤安裝完成，是否已「送電完成」及「視同驗收」完成得請求價金之送電金及驗收金﹖㈢原告就系爭配電盤之給付有否遲延？若是，應給付違約金若干？茲析述如下：

㈠、按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

　　價金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

　　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345

　　條第1 項、第490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足見承攬關係重

　　在勞務之給付，非如買賣關係之重在財產權之移轉。查本件

　　兩造交易內容係由被告向原告訂購系爭配電盤後，由原告交貨至被告指定處所即上評公司嘉義廠房，原告並負責系爭配電盤之安裝，被告則應依約定貨品價格給付價金予原告等情，既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原告主要給付內容為貨品財產權之移轉，故兩造間契約性質應屬買賣契約無疑。至安裝系爭配電盤部分，乃兩造於債之關係發展過程中，為確保債權人即被告之利益獲得最大滿足，依具體情況所產生之協力的附隨義務，並非原告另須為勞務給付之約定，倘原告不為履行，致影響被告契約利益及目的之完成，僅被告可依民法關於債務不履行之規定為主張而已，尚無礙於兩造間買賣契約主給付義務之履行，被告亦不得以原告所交付貨物安裝有不滿意之處而拒絕給付貨款，合先敘明。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主張權利義務有消滅或妨礙事由發生之當事人，應就該消滅或妨礙事由業已發生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主張其已依約交付系爭配電盤予被告並委託沅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沅川公司）安裝完成之事實，業據證人即沅川公司負責人姜建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1年10月25日被告才給我開始製作的單線圖，我就開始在我的工廠製作高低壓盤，111 年12月26日我才通知啟迪公司、上評公司的人員到我工廠廠驗，廠驗通過後在111 年12月27日才將高低壓盤送至上評公司做安裝，因為必需高架地板上，但是高架地板還沒有施作完成，所以我沒有辦法施工，所以到112 年1 月10日才到現場施作高低壓盤的安裝，到112 年1 月15日安裝完成」等語屬實，而兩造對於被告已依約給付系爭契約之交貨金予原告之事實，並不爭執，顯見系爭配電盤已依約到場定位完成安裝無訛。

㈢、至原告主張系爭配電盤已完成送電之事實雖為被告否認，並辯稱送電程序應包括台電公司送電進入盤體，經由控制指令將電力輸送至本件汽電共生工程之各項設備系統，且須逐一確認每項設備系統均能正常運作，並無跳電、過載或電力無法送達等異常情況始完成送電程序而得請求送電金等語，然查，被告前開鎖稱系爭判電盤之送電金，需嗣「全部汽電共生工程之各項設備系統均正常運作」時方需給付，非但與系爭契約關於送電金給付之條件約定為「盤體」送電完成之定義不符，被告亦未提出兩造就送電程序另有其所稱之約定，而原告持112年5月10日送電金請款發票向被告請款時，被告亦已簽發系爭支票支付該部分貨款（見本院卷第25-27頁），顯然亦已肯任系爭配電盤買賣契約已達可給付送電金之程度，縱其嗣後所稱簽發系爭支票係因業主上評公司出面協商所致之情屬實，亦無礙於被告肯認系爭配電盤已符系爭契約所定「盤體送電」條件，應給付送電金之事實。此外，對照證人姜建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正常的狀況是要等送電，但我不曉得配電是啟迪公司還是上評公司另外找人承包，所以必需等送電，一直到農曆年後都沒有送電，到2 月底啟迪公司才請我配合做中控室可以看到現場高低壓盤動作連接監控系統，但這個不是原告承攬範圍」、「我一直沒有等到送電部份，我有用臨時電去測試，上評公司跟啟迪公司康先生都有在場，就是因為這樣上評公司發現中控室沒有辦法看到現場，所以才要求啟迪公司增加此部分，後來啟迪公司才拜託我去做此部分，所以原告委託我施工的部分應該有測試通過」、「（台電送電流程是否為原告所要負責的範圍？）不是，兩造合約不是規定送電要原告負責」、「因為我剛才說過有用臨時電送過，他們才發現沒有監控系統問題」、「（111 年12月26日你有通知啟迪公司上評公司要去廠驗的部分你是如何通知？通知何人？）我是111 年12月21日在Line群組通知，群組有劉瀛海、康先生等人，同年12月26日是廠驗，不是通知」、「正常我們做好裝好，請被告驗收，但當時沒有電，我只能用臨時電，所以啟迪公司說等正式送完電再行驗收，後來我才會一直去問，到6 月30日我才問用教育訓練可否代替正式的驗收，他們也同意。（他們也同意是指誰？依據為何？）就是劉瀛海」、「我跟啟迪公司窗口是劉瀛海及康先生，而上評公司已經啟用相關設備，因為台電送電要先經過高低壓盤才能做後續的使用，我知道他們有用電去做測試，但我不曉得啟迪公司跟上評公司有無其他合約糾紛」等語（見本院卷第260-266頁），亦可知系爭配電盤確已採用臨時電完成驗收，至未能以台電送電方式驗收，係因被告或上評公司關於現場設施配電、監控或其餘設備未能完成之故，並不影響前述原告提供之系爭配電盤確已透過臨時電確認可以盤體送電之事實，被告辯稱原告就系爭配電盤未完成盤體送電程序，故不可請求送電金等語，並不可採。

㈣、再者，依據系爭契約第5條第5款約定驗收金之給付標準為「盤體送電完成後60日視同驗收時」支付，對照系爭契約第9條之驗收標準所載：「以交貨試車完成後，通知甲方正式驗收，如因甲方之因素所造成無法驗收時則以該設備工程之安裝完成日起二個月，視同已全數驗收」（見本院卷第14-15頁），系爭配電盤已利用臨時電完成驗收，業如前述，且兩造未能依據被告所稱台電送電方式驗收係可歸責於被告之因素所致，於112年1月15日系爭配電盤安裝完成日起二個月即112年3月15日，應視同驗收完成，被告應給付驗收金，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送電金及驗收金，均屬有據。

㈤、被告雖又辯稱系爭契約約定給付期限為111年12月31日，原告就系爭配電盤至112年4月27日或112年5月10日送電，其給付遲延應賠償違約金89萬元，應與原告本件請求抵銷等語，然查證人姜建明前述安裝系爭高低壓盤之過程，因被告遲至111年10月25日始交付單線圖予證人，證人於111 年12月26日通知被告與上評公司的人員廠驗，預計於次日將高低壓盤送至上評公司安裝，但因被告及上評公司之高架地板尚未施作完成，故遲至112 年1 月15日系爭高地壓盤始安裝完成，足見原告未能於期限前完成系爭高低壓盤之安裝之原因可歸責於被告，又關於送電部分，前述被告或上評公司關於現場設施配電、監控等設備未能完成因素，均不可歸責於原告，足見被告辯稱系爭高低壓盤未於111年12月31日前交貨完成應負遲延責任，難認可採。

五、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233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依兩造間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剩餘貨款，確有理由，又依系爭契約雖未見兩造約定被告應給付系爭貨款之確切時間，然原告既已依約完成送電、驗收程序而得請求送電金及驗收金，並於112年10月17日新莊思源郵局000148號存證信函進行催告，該函於112年10月18日送達被告，亦有回執可憑（見本院卷第29-32頁）。從而，原告被告給付送電金、驗收金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被告向原告訂購系爭配電盤，分別積欠原告買賣價金之送電金2,803,500元、驗收金934,500元未給付，從而，原告本於買賣契約、票款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738,000元，及自113年5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請為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宣告之。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卓立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芝菁 



